
证券代码：

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

2011-001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1

年

1

月

5

日（星期三）

9

：

00

；

（二）会议召开地点：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河西路

330

号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楼一楼多

功能厅；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怀兴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66,333,81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3,589

万股的

28.12%

。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所有的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引进技术建设

300

台

/

年

MWT100/2.5MW

风力发电机组制造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

66,333,81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数

0

股，弃

权票数

0

股。

（二）关于扩建

500

套

/

年塔筒制造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

66,333,81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数

0

股，弃

权票数

0

股。

（三）关于建设

200MWp/

年太阳能电池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

66,333,81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数

0

股，弃

权票数

0

股。

（四）关于扩建

500MWp/

年光伏组件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

66,333,81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数

0

股，弃

权票数

0

股。

（五）关于扩建

500MWp/

年太阳能跟踪器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

66,333,81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数

0

股，弃

权票数

0

股。

（六）关于公司银川分部办公区改造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

66,333,81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数

0

股，弃

权票数

0

股。

（七）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6,000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

66,333,81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数

0

股，弃

权票数

0

股。

（八）关于提名赵华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

66,333,81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数

0

股，弃

权票数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宁夏麟祥律师事务所孟祥琳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宁夏麟祥律师事务所为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

2011-002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近日，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投资管理部迁至新址办公，办公地址及联系电话发生变

更。 现公告如下：

一、办公地址变更为：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河西路

330

号，邮政编码：

750021

；

二、投资者咨询电话变更为：

0951-2051879

，

2051906

；

三、传真电话变更为：

0951-2051906

。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

2011-003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风电场项目核准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日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银仪风电公司

"

）收到宁夏回

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风电场项目的批复文件。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宁风电场（大战场）一期

49MW

工程项目已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宁发改审发

[2010]746

号《关于中宁风电场（大战场）银星能源一期

49MW

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文件核准由公司进

行建设，本期工程项目动态总投资为

46,643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

9,343

万元，占总投资的

20%

，由公司

以自有资金出资；其余部分申请银行贷款解决。

二、中宁风电场（大战场）二期

49MW

工程项目已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宁发改审发

[2010]747

号《关于中宁风电场（大战场）银星能源二期

49MW

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文件核准由公司进

行建设，本期工程项目动态总投资为

44,679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

8,936

万元，占总投资的

20%

，由公司

以自有资金出资；其余部分申请银行贷款解决。

三、盐池（大水坑）风电场一期

49.5MW

工程项目已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宁发改审

发

[2010]640

号《关于盐池（大水坑）风电场银仪一期

49.5MW

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文件核准由银仪风电

公司进行建设，本期工程项目总投资控制在

48,000

万元以内，其中项目资本金

9,600

万元，占项目总投

资的

20%

，由银仪风电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其余部分申请银行贷款解决。

四、盐池（大水坑）风电场二期

49.5MW

工程项目已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宁发改审

发

[2010]641

号《关于盐池（大水坑）风电场银仪二期

49.5MW

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文件核准由银仪风电

公司进行建设，本期工程项目总投资控制在

48,000

万元以内，其中项目资本金

9,600

万元，占项目总投

资的

20%

，由银仪风电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其余部分申请银行贷款解决。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035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28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25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5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

际出席董事

9

名，参加会议的董事符合法定人数，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审计机构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被中审国际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且原审计机构能遵循执业准则，勤勉尽责，符合上市公司审计的要求，合

并后的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业务审计资格，能够担任上市公司审计工作，董

事会同意改聘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

2010

年度审计费用为

25

万元，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同意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2

日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具体事项详见

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三、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表决票；

特此公告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2035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29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1

月

5

日召开，决定于

2011

年

1

月

22

日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具体相关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

月

22

日上午

9

：

30

，会期半天

2

、召开地点： 本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公司地址：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

1

号）

3

、召集人：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5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1

年

1

月

18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司

股东；

（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会议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改聘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以上内容详见

2011

年

1

月

6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 《证券时报》和《中

国证券报》上的《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登记办法：

1

、登记方式：

（

1

）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委托出席者持委托授权书及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

卡办理登记手续；

（

2

）法人股东由其法人代表出席会议的，请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其他有效证明、股

票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由其法人代表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法定

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股票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3

）股东可采用现场登记方式或通过传真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1

年

1

月

21

日上午

8

：

30-11

：

30

，下午

14

：

30-16

：

30

。

3

、登记地点：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

四、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吴 刚

电 话：

0760-22139888

转

8611

或

8613

传 真：

0760-22264283

或

22250119

（传真函上请注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

地 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

1

号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

2

、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2035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30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变更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关于变更审计机构的说明

由于公司原审计机构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南方民和

"

）被中审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审国际

"

）合并，合并后事务所名称为

"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

"

，近期双方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程序。 合并后，南方民和所有审计、验资等注册会计师法定业

务及其他业务均转由中审国际继续承办。

鉴于南方民和作为公司原审计机构，已经连续

8

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在为公司提供年度审计服

务的过程中，能够遵循执业准则，勤勉尽责，符合上市公司审计的要求。 南方民和被中审国际吸收合并

后，双方资源得以整合，优势实现互补，规模和声誉都得到提升，合并后的中审国际能够担任上市公司

审计工作。 因此公司审计委员会提议，拟改聘中审国际为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年度审计费用

25

万

元。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变更审计机构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变更

2010

年度审计机构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其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

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2010

年度审计工作的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因此同意

聘任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对

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

、公司聘任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拟聘任审计机构的基本情况

中审国际于

1988

年

8

月成立，原系国家审计署司局级事业单位，即中国审计事务所；

1999

年

6

月

经财政部批准改制， 更名为中审会计师事务所；

2009

年

1

月更名为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为实现做大做强的战略目标，实施强强联合，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与深圳南方民和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合并，成立新的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现中审国际旗下设有中审华国际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甲级资质），中审华国际评估有限公司两家独

立法人机构，另在深圳、辽宁、四川、山西、湖南、山东、河南、福建、天津、江西、上海等省市设有

11

家分所

和

11

家造价及评估分公司，从业人员达

1680

余人，注册会计师、注册造价师、注册评估师、注册税务师

等各类专业人员

800

余人，营业收入

3

亿多元人民币，形成了为各类客户提供审计鉴证、工程造价咨询、

资产评估、财税咨询、管理咨询等专业服务体系和服务网络。

中审国际为马施云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成员所。 马施云国际为全球十大会计公司之一，总部设在英

国伦敦，在亚洲、美洲、欧洲、澳洲及非洲均有其分支机构或成员所。 中审国际通过马施云国际旗下的分

支机构或成员所可为全球客户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特此公告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6

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６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２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以当面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在顺鑫国际商务

中心

１２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公司

３

名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北京鑫大禹水利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与控股股东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鑫集团”）

在北京顺义签署了《北京鑫大禹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以下简称“《增资协议书》”）。

本公司和顺鑫集团为北京鑫大禹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大禹”）的股东，持股比例分

别为

７５％

和

２５％

。 双方签署的《增资协议书》中约定：

１

、双方同意鑫大禹用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未分配利润

２８

，

４８６

，

２５７．５８

元转增股本，转增后，

鑫大禹的注册资本将由

２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元增加至

５８

，

２８６

，

２５７．５８

元。

２

、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后，由本公司对鑫大禹单方增资，投资金额为

５５

，

２４９

，

７４５．８０

元，顺鑫集团自

愿放弃本次增资认购权。 单方增资完成后， 鑫大禹的注册资本将由

５８

，

２８６

，

２５７．５８

元增加至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本公司持股比例将增至

８５．４３％

。

本次交易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５９２

号《北京顺鑫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拟对北京鑫大禹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增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为定价依据。

此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此项交易事前经过独立董事认可，关联董事李维昌先生、郭妨军先生回避

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此项交易的具体内容详见《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投资暨关联交

易公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７

票，其中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专项融资借款》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地发展，及时把握投资机会。 公司拟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壹亿元专项融资借款，期限一年。

公司的控股股东“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上述专项融资借款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９

票，其中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维昌先生代表本公司办理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

限责任公司申请专项融资借款的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的议案。

由于公司拟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专项融资借款， 因此本公司董事会拟授权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维昌先生代表本公司办理上述专项融资借款的事宜并签署有关合同及文件。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９

票，其中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股。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

独立意见

根据《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

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鑫农业”、“公司”）的独立董事，就本次公

司与控股股东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鑫集团”）对北京鑫大禹水利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鑫大禹”）投资暨关联交易相关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我们对本次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投资方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没有损害

中小股东的利益。

２

、本次交易事项董事会履行了相关讨论和审议程序；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也未

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３

、本次交易事项的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具备充分的独立

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最终交易价格将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评估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

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会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 本次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鑫大禹正常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鑫大禹的长远发展，有利于提

高公司资产质量，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合法，不存在大股东侵

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亦不存在大额现金流出现象。

独立董事：刘淑敏、钱明杰、江锡如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６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３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顺鑫农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与控股股东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鑫集团”）在北京顺义签署了《北京

鑫大禹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以下简称“《增资协议书》”）。

本公司和顺鑫集团为北京鑫大禹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大禹”）的股东，持股比例

分别为

７５％

和

２５％

。 双方签署的《增资协议书》中约定：

１

、 双方同意鑫大禹用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未分配利润

２８

，

４８６

，

２５７．５８

元转增股本，转

增后，鑫大禹的注册资本将由

２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元增加至

５８

，

２８６

，

２５７．５８

元。

２

、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后，由本公司对鑫大禹单方增资，投资金额为

５５

，

２４９

，

７４５．８０

元，顺鑫集

团自愿放弃本次增资认购权。 单方增资完成后， 鑫大禹的注册资本将由

５８

，

２８６

，

２５７．５８

元增加至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本公司持股比例将增至

８５．４３％

。

（二）截至《增资协议书》签署日，顺鑫集团持有公司

２０６

，

０９４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

，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此项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

易。

（三）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北京鑫大禹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

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本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此项交易事项，并出具了专项意见。此项

交易不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本次交易金额未达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该交易事

项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行为，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介绍

名称：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北京市顺义区站前西街

２

号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站前西街

２

号

法定代表人：李维昌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５

，

０００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

１１０２２２１０２５５１１７Ｘ

主营业务：种植业、养殖业及其产品加工销售，农业技术开发，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销售日

用百货，日用杂品、五金交电、化工、针纺织品

股东：北京市顺义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持有顺鑫集团

１００％

股权）

顺鑫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４７％

的股份。本次交易为顺鑫农业单方增资，顺鑫集团放弃

此次增资认购权。 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顺鑫集团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顺鑫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７

日，原名为北京市泰丰现代农业发展中心。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经北京

市顺义区经济委员会顺经字［

２００２

］第

８１

号《关于对〈关于北京市泰丰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整体改制〉

的批复》以及顺经字［

２００２

］第

８２

号《关于对〈关于北京市泰丰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整体改制后名称变

更为“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请示〉的批复》批准，北京市泰丰现代农业发展中心由原隶

属于北京市顺义区经济委员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由北京顺鑫投资管理公司、北京霞光饲料总

公司（后改名为北京霞光食品工业公司）共同出资的有限公司，整体改制后名称变更为北京顺鑫农业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顺国资复［

２００９

］

２１

号《顺

义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等企业无偿划转的批复》 批准，

分别将北京顺鑫投资管理公司持有的顺鑫集团

９２．８％

股权、北京霞光食品工业公司持有的顺鑫集团

７．２％

股权无偿划转给北京市顺义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国资中心”）。 本次划转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划转完成后，国资中心持有顺鑫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

目前，顺鑫集团主要控参股企业有：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鑫神牛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顺鑫鲲鹏食品有限公司、北京顺鑫鑫悦面粉有限公司、北京宝地环球工贸有限公司、北京顺鑫绿

色度假村有限公司、北京顺鑫牵手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顺鑫牵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司等。

（三）顺鑫集团

２００９

年相关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顺鑫集团总资产为

９

，

４７６

，

４８５

，

３５０．２８

元， 净资产

２

，

７３６

，

２６８

，

８８２．４１

元，

２００９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６

，

４８３

，

５８４

，

４２５．６２

元，净利润

１８８

，

８１９

，

７３５．４７

元。

顺鑫集团持有公司

２０６

，

０９４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述

名称：北京鑫大禹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府前街北侧

１００

米

法定代表人：李维昌

注册资本：

２

，

９８０

万元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甲级凿井；建筑材料检测。

（二）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的财务指标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鑫大禹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总资产

４００

，

６９３

，

３７６．３９

元，负债总额

３３３

，

４７９

，

９９１．３３

元，净资产

６７

，

２１３

，

３８５．０６

元。

２００９

年度，鑫大禹实现营业收入

５８８

，

３７８

，

３０４．１８

元，净利润

２８

，

９８３

，

２２９．４９

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鑫大禹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总资产

３６６

，

９７５

，

１９７．３５

元，负债总额

２７３

，

３７８

，

５９９．７０

元，净资产

９３

，

５９６

，

５９７．６５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鑫大禹实现营业收入

４２８

，

１９３

，

０９２．７１

元，净利润

２６

，

３８３

，

２１２．５９

元。

（三）交易标的的评估

１

、评估结论

本次交易已经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兴业”）评

估，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出具了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５９２

号《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北京

鑫大禹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增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书》”）。

经评估，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鑫大禹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４８

，

７８７．２７

万元，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４１

，

３５７．５６

万元，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７

，

４２９．７１

万元。 收益法评估后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

７

，

７２０．００

万

元，增值额为

２９０．２９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９１％

。

２

、评估过程

考虑到一般情况下，资产基础法仅能反映企业各项可确指资产的价值，而不能全面、合理地体现企

业的整体价值，并且采用资产基础法也无法涵盖诸如生产经营许可资质和客户资源等无形资产的价值。

评估师经过对鑫大禹公司财务状况的调查和历史经营业绩分析，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结合本次资

产评估对象、评估目的、适用的价值类型，经过比较分析，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果能更全面、合理地反映

鑫大禹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价值。

采用收益法对鑫大禹公司进行评估，具体方法选用折现现金流模型，该模型将资产经营产生的现金

流用一个适当的折现率折为现值。

运用收益法，即用现金流的折现价值来确定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通常分为如下四个步骤：

（

１

）预期未来一段有限时间（通常是未来

５

年）的现金流量；

（

２

）采用适当折现率将现金流折成现值， 折现率应考虑相应的形成该现金流的风险因素和资金时

间价值等因素；

（

３

）确定该有限时间段后的企业的剩余价值（残值），再将其折现为现值；

（

４

）将有限时间段现金流现值与有限时间段后的剩余价值现值相加，确定股权的公平市场价值。

上式实际上是收益法评估的基本公式， 该基本公式可以解释为期初投资的市场价值等于存续持有

期间经营现金收益的现值和加上期末残值的现值。

ｎ

为经营初期年限，一般为

５

年左右，但有时也会根

据具体情况相应延长；

Ｐｎ

为

ｎ

年后企业价值，有时也称其为“残值”。对残值的估算，在持续经营假设条件

下经常采用永续年金的方法。 但永续年金并不是唯一的方法，有时也可以用

Ｇｏｒｄｏｎ

增长模型的方法和

市场比较的方法等。

对于全投资资本， 上式中

ＤＣＦ＝

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期间费用

＋

其他业务利润–所得

税

＋

折旧

／

摊销

＋

所得税调整后的利息–营运资金增加–资本性支出

计算过程如下：

项目名称 未来预测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残值

现金流量

毛现金流 （

１

）

－７．５６ ３

，

９７５．４７ ３

，

７７４．７０ ３

，

５６７．５８ ３

，

１４８．９６ ２

，

９１１．３０ ２

，

９１１．３０

减：资本性

支出

（

２

）

－ ４５０．１３ １８５．００ １８５．００ １８５．００ １８５．００ ３１１．７７

营运资金增

加（减少）

（

３

）

－ － － － － －

净现金流

（

４

）

＝

（

１

）

－

（

２

）

－

（

３

）

－７．５６ ３

，

５２５．３４ ３

，

５８９．７０ ３

，

３８２．５８ ２

，

９６３．９６ ２

，

７２６．３０ １９

，

９９６．３９

折现年限 （

５

）

０．０４ ０．５８ １．５８ ２．５８ ３．５８ ４．５８ ４．５８

折现系数

（折现率

＝

１３．０％

）

（

６

）

０．９９ ０．９３ ０．８２ ０．７３ ０．６５ ０．５７ ０．５７

净现金流量

现值

（

７

）

－７．５３ ３

，

２８２．７６ ２

，

９５８．１３ ２

，

４６６．７７ １

，

９１２．８２ １

，

５５７．０３ １１

，

４２０．２５

现金流现值

和

（

８

）

１２

，

１６９．９９ １１

，

４２０．２５

股东权益之公平市价

折现率 （

９

）

１３．０％

预测期净现金流现值总额 （

１０

）

１２

，

１６９．９９

残值的现值 （

１１

）

１１

，

４２０．２５

全投资资本的市场价值 （

１２

）

＝

（

１０

）

＋

（

１１

）

２３

，

５９０．２３

减：负息负债 （

１３

）

１３

，

２９５．３２

股东权益的价值 （

１４

）

＝

（

１２

）

－

（

１３

）

１０

，

２９４．９１

加：非经营性资产 （

１５

）

－２

，

４８１．２３

减：少数股东权益 （

１６

）

９６．００

股东权益公允市价（取整） （

１７

）

＝

（

１４

）

＋

（

１５

）

－

（

１６

）

７

，

７２０．００

经评估，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鑫大禹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在持续经营条件下收益法的评估价值

为：

企业净资产价值

＝

全投资资本的市场价值

－

付息负债

＋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

非经营性负债的价值

－

少数

股东权益价值

＝

公司投资资本现金流现值

－

付息负债

＋

非经营性资产（

－

非经营性负债）的价值

－

少数股东权益价值

＝

７

，

７２０．００

万元（保留到十万位）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用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未分配利润

２８

，

４８６

，

２５７．５８

元转增股本后， 鑫大禹注册资本变更为

５８

，

２８６

，

２５７．５８

元。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书》，收益法评估下鑫大禹全部股东权益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所表

现的市场价值为

７

，

７２０

万元。 按每股净资产

１．３２４５

元折算， 公司单方增资

５５

，

２４９

，

７４５．８０

元， 其中，

４１

，

７１３

，

７４２．４２

元计入鑫大禹实收资本，

１３

，

５３６

，

００３．３８

元计入资本公积。

鑫大禹增资扩股前后股东持股及出资情况：

股东名称

增资扩股前 增资扩股后

出资总额（单位：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总额（单位：万元） 持股比例

顺鑫农业

２

，

２３５ ７５％ ８

，

５４２．８４ ８５．４３％

顺鑫集团

７４５ ２５％ １

，

４５７．１６ １４．５７％

五、增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顺鑫农业和顺鑫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签署《增资协议书》，双方同意鑫大禹用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未分配利润

２８

，

４８６

，

２５７．５８

元转增股本。 转增后， 鑫大禹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５８

，

２８６

，

２５７．５８

元。 其中，顺鑫农业持有

７５％

股权，顺鑫集团持有

２５％

股权。

转增后，顺鑫农业及顺鑫集团决定对鑫大禹进行增资

５５

，

２４９

，

７４５．８０

元，由顺鑫农业全部以现金方式

认购，顺鑫集团自愿放弃本次增资认购权。

本次增资以天健兴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为依据，按照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鑫大禹每股净资产值

１．３２４５

元进行作价。顺鑫农业出资

５５

，

２４９

，

７４５．８０

元，其中，

４１

，

７１３

，

７４２．４２

元计入鑫

大禹实收资本，

１３

，

５３６

，

００３．３８

元计入资本公积。 增资完成后，鑫大禹注册资本从

５８

，

２８６

，

２５７．５８

元变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其中，顺鑫农业持股比例为

８５．４３％

；顺鑫集团持股比例为

１４．５７％

。

顺鑫农业将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该增资事项后

２０

日内将出资款项汇入鑫大禹账户。

顺鑫农业出资汇入鑫大禹账户后

１０

日内， 协议各方应当协助并督促鑫大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向股东换发新的出资证明书，并将顺鑫农业增资情况记载于鑫大禹股东名册。

《增资协议书》经协议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在单列的签署页签字并加盖公章之后，并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六、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增资的目的

注册资本少、规模小的问题制约了鑫大禹相关业务的开展与壮大。 因此，此次增资将有利于壮大鑫大

禹的实力，为其下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

本次增资的目的主要在于：第一，有助于实现鑫大禹开发资质升级；第二，增加鑫大禹信用等级；第三，

有利于提高顺鑫农业建筑水利施工的资质等级，从而进一步壮大公司建筑水利施工产业。

此次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二）增资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仍为鑫大禹控股股东，不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没有不

良影响。

此次对鑫大禹增资有利于提高鑫大禹的资质水平， 有利于提升其以后项目开发建设品质及增强其获

取项目的能力，从而增加公司建筑水利施工业务的收益。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１

年年初至本次交易披露日，本公司与顺鑫集团未发生除本公告的交易以外其他应披露的关联交

易事项。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鑫大禹正常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鑫大禹的长远发展；董事会在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对相关的关联交易议案实施了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决策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合法，不存在大股东侵

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亦不存在大额现金流出现象。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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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

）

锦州鑫天纸

业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４．５７ ６７８ ２．３６

其它方式

此次锦州鑫天纸业有限公司减持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公司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后的首次

减持。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锦州鑫天纸业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７０２６ ２４．４１ ６３４８ ２２．０５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０２６ ２４．４１ ６３４８ ２２．０５

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锦州鑫天纸业有限公司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

规定。

２

、锦州鑫天纸业有限公司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锦州鑫天纸业有限公司没有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做出最低减持价

格的承诺。

４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披露的《关于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中对控股股东锦州鑫天纸业有限

公司的减持计划进行了预先披露。

三、备查文件

锦州鑫天纸业有限公司减持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８ ２００４１８

股票简称：小天鹅

Ａ

小天鹅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上年同期（备考）注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８０ ％ －１２５ ％

比上年同期增长（备考）：

４０ ％ － ７５ ％

盈利：

２２

，

２１８

万元 盈利：

２８

，

５００

万元

盈利：

40,000

万元

- 50,000

万元

注：本公司报告期内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合肥荣事达洗衣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将纳入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会计合并报表范围（详见三、

２

）。 上年同期备考数为本公司与荣事达公司模拟合并后的

２００９

年度

净利润（该数据为公司财务初步测算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上规模、保盈利、调结构”经营方针，市场渠道整合变革效果显著，销售规模

增长快于行业平均水平；产品结构调整使产品线更加丰富合理，滚筒洗衣机产销量大幅增加；研发和扩

能地持续投入，使技术优势迅速转化为产品竞争力；坚持组织变革创新，按产品专业化细分经营责任，取

得了良好的经营效果。

２

、报告期内，本公司以向控股股东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了其持有的合

肥荣事达洗衣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６９．４７％

的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重组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全部完成，合肥荣事达洗衣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会

计合并报表范围。

受上述因素影响，本公司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长，净利润相应也有较大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及上年同期（备考）净利润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大公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六日

股票简称：中南建设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６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东北特殊钢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０９．１１．１３ ９．０８２８ ０．０１１７

２０１０．４．１４ １２０．６９３ ０．１５５０

２０１０．７．２５ ５００ ０．４２８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０ ３６０ ０．３０８２

２０１１．１．４ ６４０ ０．５４８０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因公司权益分派，总股本从原

７７８

，

５５９

，

４８４

股变为

１

，

１６７

，

８３９

，

２２６

股。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东北特殊钢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 本比

例（

％

）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１２９．７７５８ １．４５１１ ０ ０

其中： 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１１２９．７７５８ １．４５１１ ０ 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

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三、备查文件

１

、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２．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五日

股票简称：

S*ST

兰光 股票代码：

000981

公告编号：

2011-001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恢复上市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由于公司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连续三年亏损，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09

年

2

月

25

日作出《关

于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深证上

[2009]9

号）， 公司股票自

2009

年

3

月

3

日起暂停上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为恢复股票上市所采取的

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票自暂停上市以来，本公司董事会及经营层积极配合甘肃省政府相关部门及重组方全

力推进重组工作，以解决大股东占用、银行债务清偿、股权分置改革、资产重组等相关问题

,

现通过努力

各项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

二、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控股）拟收购深圳兰光经济发展公司持有的甘肃兰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8110

万股股权已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

三、 本公司拟收购银亿控股持有的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的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方案已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有条件审核通过，目前仍在等待中国证

监会的批复。本公司本次收购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

会核准文件仍存在不确定性。

四、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披露了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

,

按照有关规定，公司在

2010

年

4

月

22

日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2010

年

4

月

29

日正式

受理本公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并要求公司补充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资料。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本）

14.2.15

条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正式

受理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后三十个交易日内，做出是否核准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的决定，本公司补充

提供材料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目前，公司仍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准备补充提交申请恢复上市的相关资料。 若在规定期限

内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本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

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切实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及时披露工作进展情况的相关信息。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的公开披露信息。

特此公告。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一月六日


